	「台德菁英計畫」       年      季班第      期 訓練生(學生)學(雜)費補助款請領清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敬 請 加 蓋 學 校 關 防 】

	學校名稱
	
	核心人員
	聯絡電話

	
	
	
	電子郵件

	培訓人數
	參訓生     人 = 在訓生      人 + 離退      人
	 本期在訓生補助「總金額」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	編號
	職　　類
	班　　別
	姓　名
	學　　號
	身分證字號
	補助金額
	身分別
	身分別代碼說明

	1
	
	
	
	
	
	
	
	身分別：
1.一般生 
2.原住民學生
3.重度、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。
4.中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。
5.輕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。
6.低收入戶學生。
7.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。
8.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。
9.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。
10.因接受政府其他法定教育補助費，無須補助。
11.因接受政府其他法定教育補助費，尚需補助部分。


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備註1. 行政院勞委會補助一般生學費二分之一，補助經費以招生簡章刊登之學費為準，若有變動以實際作調整。

備註2. 身分別代碼說明第2項至第9項身分之訓練生（學生）依據教育部93年8月13日台技（三）字第0930104336號函規定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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